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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 希 米 記 第 十 講  
 

以色列民與神重新立約(二) 
以色列民的悔改 

 
引言: 尼希米記第9章全章都是在記載百姓所獻上的禱告. 這是一篇何等動聽的頌讚, 也是一篇何等動
人的承認罪過與失敗. 他們頌讚神的本性, 頌讚神藉亞伯拉罕與他們立約, 拯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奴役, 
頌讚神在過去對他們細心的引導. 雖然神如此的恩待他們, 可是他們還是一再的犯罪和失敗; 而且在他
們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中, 神仍然向他們施大恩惠.  
 
以色列民的認罪(尼9:1-3) 
(壹) 住棚節的嚴肅會到七月二十三日結束, 這裏是隔天二十四日. 許多人質疑, 歡樂的住棚節過後, 怎

麼會有悲哀的認罪節日呢? 因而認為此段經文應該與第8章互換. 不過認為經文應該互換的理由, 
太過牽強; 這裏很可能就是尼8:1-9 大復興的接續. 在住棚節的歡樂敬拜之後, 轉入嚴肅的聖禮來
處理”罪惡”的問題, 是可能的. 事實上, 在我們基督徒的生活中, 豈不是吃喝(即如團契, 守聖餐, 在
主裏的喜樂), 常常和禁食(即如刻苦己身, 自卑), 混在一起, 彼此交互並行嗎? 認罪和悔改並不是
基督徒生活中過時的事; 憂傷痛悔的心神不輕看, 驕傲的人神與他遠離. 如果我們現今作基督徒的
生活, 沒有天天謙卑在神面前, 不久之後, 我們就會變成硬心, 冷淡, 而且對屬靈的事不再關心.  

(貳) 尼9:1說: “以色列人聚集禁食, 身穿麻衣, 頭蒙灰塵”. “禁食”通常用於表示”為罪悲慟”; 在摩西五經
裏面並沒有”禁食”這個字, 而是用”刻苦己心” ( 參利16:29-31; 23:27-32; 民29:7)這個字, 通常與贖罪
日有關, 並在其後的舊約經文裏常與禁食一起出現( 參拉8:21; 斯4:3, 16). 因此有不少學者認為, 在
被擄時代, 禁食逐漸成為猶太人表示懊悔認罪的慣例. 在聖經中包括為死者或災難而哀痛, 或者為
罪悲慟而呼求神的拯救等等, 都可身穿麻衣. “麻衣”是用山羊或駱駝毛織成的粗布衣服, 束在腰際. 
通常是深暗色, 表示當事人的心情沈重. 有時身穿麻衣的懺悔者, 會將塵土擲在自己身上表示自卑; 
在這裏也是表示悲哀.  

(參) 尼9:2說: “以色人就與一切外邦人離絕”. “離絕”是”分離”, “分開”的意思, 不是指與外族妻子離婚, 
而是指與外族人(未信者)分開, 立志過”分別為聖”的生活( 參利20:26). 他們與外邦人分離的目的, 
是要”承認自己的罪和列祖的罪孽” ( 尼9:2).  

(肆) 百姓用約三小時的時間”站在自己的地方, 念耶和華他們神的律法書” ( 尼9:3), 又另用約三小時的
時間”認罪, 敬拜耶和華他們的神” ( 尼9:3). 就像在第8章, 歡樂是由於宣讀神的話語而來( 參尼
8:9-18)一樣, 認罪也是由宣讀神的話語而來.  

 
以色列民讚美神的偉大和信實(尼9:4-15) 
(壹) 尼9:4-5所提到的兩組利未人的名單上各有八個人, 其中有五個人(耶書亞, 巴尼, 甲篾, 示巴尼, 和示

利比)相同, 三個人不同. 這兩組人顯然有不一樣的任務; 第一組的人站在台上為神子民的受苦, 而
大聲呼求神赦免其罪過, 而第二組的人則是教導以色列人, 如何從歷史開始認罪並帶領會眾讚美
神. 一般學者將尼希米記第9章和第10章連在一起看; 在第9章, 百姓以禁食認罪聚集來追述神過去
對他們的恩典( 參尼9:1-37), 然後再對神做出新的承諾( 參尼9:38-10:39).  

(貳) 從尼9:5下半節到尼9:15, 我們可以看到百姓回憶到神所賜的恩典的時候, 一直用”又”這個字(請注
意, “又”字(and)在中文聖經裏沒有完全翻譯出): “…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…你…曾揀選亞伯蘭, 
(又)領他出迦勒底的吾珥, (又)給他改名叫亞伯拉罕…(又)與他立約…(又)看見我們列祖在埃及所
受的困苦, (又)垂聽他們在紅海邊的哀求, 就(又)施行神蹟奇事…又在我們列祖面前把海分開…(又)

張 佳 哲 長 老    編 寫   尼 希 米 記 第 十 講   1



基 督 教 華 府 中 國 教 會 國 語 成 人 主 日 學  尼 希 米 記 講 義   

將追趕他們的人拋在…大水中. 並且白晝用雲柱引導他們, (又於)黑夜用火柱照亮他們…也…從天
上與他們說話…又使他們知道你的安息聖日…(又)從磐石使水流出…又吩咐他們進去得你起誓應
許賜給他們的地…”( 尼9:5-15) . 可見神的信實何等偉大, 神的慈愛, 神的恩典, 神的福分何等博大
而豐富!  

(參) 其實, 只有當一個人能數算神在他身上的作為之後, 他才能真正讚美神的偉大與信實. 這段經文在
記述以色列民與神的歷史, 可分成以下幾段:  
(甲) ( 尼9:5-15)述說神的創造(參 創世記第1章) 

(1) 這一節告訴我們, 宇宙萬物都是神所創造的, 而且祂所創造的萬物, 也都是由祂”保存”的. 
“保存”這個字在聖經原文中的字根意義是”生命”; 因此, 這一節所表達的意思是, 神是掌管
一切生命的主宰.  

(2) 人要能夠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, 第一個要相信的就是, 神是他生命的主. 不承認自己的生
命有神掌管的人, 往往只會以自己的眼光去衡量一切事物; 超出自己的理解力, 感受能力
以外的部分, 便斷定是不合理, 不存在的.  

(3) 相信神是萬物主宰的人, 可以從各種存在事物中去發現神的作為; 接受神是生命主 宰的人, 
不會以自己的感受跟經驗, 作為判斷一切事情的根據. 一個能夠從心裏面承認自己有罪的
人, 至少要同意自己以外有更高的道德標準, 才會發現自己的罪.  最高的道德標準, 只在神
那裏才有; 人所定的標準都是在自己的理性和經驗中產生的, 再怎樣完備的法律條文, 都
會有漏洞. 人只有相信神是一切的主宰, 才會查覺 自己是有罪的人.  

(乙) 尼9:7-8敘述亞伯拉罕之約(參 創世記第12章; 又17:5) 
(1) 尼9:7講到神呼召亞伯蘭, 領他離開自己的家鄉, 並且給他改名字叫做亞伯拉罕(參 創17:5). 

如果不是神揀選亞伯拉罕, 亞伯拉罕不會進入迦南地, 他的子孫也不會成為一個大國.  
(2) 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記載在創12:2-3, 共有七項: (i)神必叫亞伯拉罕成為大國, (ii)神必賜福

給亞伯拉罕, (iii)神必叫亞伯拉罕的名為大, (iv) 亞伯拉罕也要叫別人得福, (v)為亞伯拉罕
祝福的, 神必賜福與他, (vi)那咒詛亞伯拉罕的, 神必咒詛他, (vii)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亞伯拉
罕得福. 神以後再用不同的方式, 又向亞伯拉罕重述這些應許(參 創12:7; 15:5-21; 17:4-8; 
18:18-19; 22:17-18).  

(3) 尼9:7提到六個民族的名稱, 是被擄以後的用法, 與 15:19-21不太一樣.  創
(丙) 敘述以色列民出埃及 參   尼9:9-11 ( 出2:23-25; 7:1-12:51)

(1) 我們都很熟悉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歷史; 神原本是要以色列民住在迦南地的, 結果他們在埃
及住 得太舒服了, 習慣那裏的生活以後, 就賴在那裏不回迦南地去了. 後來有不認識約瑟
的法老王起來做王, 他擔心人數越來越多的以色列人會威脅埃及人的生存, 便開始逼迫 壓
榨他們, 叫他們做苦工建築城市. 離開埃及之前以色列民也吃了不少的苦頭, 離開的路上
也受到很大的威脅. 他們在困苦中向神哀求, 神就介入到他們的生活中,  興起摩西和亞倫

(2)
把已經

(3) 後有追兵時, 神就讓他們在海中走乾地, 也就是說, 神在人走投無

(丁) 色列民過曠野的生活(參 出13:21; 創世記第14章; 創世記第16章; 19:1-24:18; 
創世記第32章) 

來帶領他們離開埃及.  
 沒有人喜歡受苦; 如果沒有受苦, 人就不會改變. 苦難會讓我們知道神的存在, 神不會為了
折磨祂的兒女安排苦難. 神容許苦難發生在我們的生命中, 常常是為了管教我們, 
離開神很遠的我們, 帶回到祂面前. 因此, 苦難是神提醒我們依靠祂的一種工具.  
 當以色列百姓前無去路, 
路時, 就介入為人開路.  

 尼9:12-15敘述以

張 佳 哲 長 老    編 寫   尼 希 米 記 第 十 講   2



基 督 教 華 府 中 國 教 會 國 語 成 人 主 日 學  尼 希 米 記 講 義   

(1) 神在白天用雲柱引導以色列百姓; 當以色列民在曠野扶老攜幼的趕路, 在大太陽底下非常
辛苦, 雲柱就幫他們遮去大太陽的熱. 換句話說, 神把不好走的路變得好走一點. 不但如此, 
神在黑夜也用火柱照亮他們的路, 讓他們在不知道路在哪裏的時候, 能看見路在哪裏.  

(2) 有很多人想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, 結果大家走來走去, 都走上差不多的路. 基督徒只有 
一條路可以走; 這條路就是神要我們走的路. 有時候神在我們走投無路的時候, 開一條路
叫我們走; 路太難走的時候, 祂也會幫助我們克服路上的困難; 當我們 看不見路的時候, 祂
就預備剛好照亮前面一步位置的光線, 讓我們不至於停下來. 神用不同的環境狀況, 引導
我們走祂要我們走的路, 讓我們不至於走錯方向.  

(3) 摩西上西乃山領受神的啟示, 然後下山把這些關於生活規範的啟示, 傳遞給百姓. 這讓我
們看見, 神介入我們生活的另一方式, 就是給我們規範, 也就是聖經所說的典章, 律法, 條
例, 和誡命. 神愛祂的百姓, 才會去規範他們. 任何一個愛兒女的父母, 一定要學習 怎樣規
範兒女的行為. 有時當我們看見小孩子胡鬧得太厲害時, 就會說這些小孩家裏沒有大人, 
這個意思是暗指父母沒有管教, 才讓小孩子任意妄為.  

(4) 我們承認, 也要相信神是供應我們一切生活所需的神. 尼9:15告訴我們, 以色列民在曠野時
的經歷; 他們有從天降下的瑪哪和鵪鶉鳥的肉可吃, 有從岩石間流出來的泉水可喝. 這種
特殊的供應方式, 是神針對以色列民在曠野時的特殊狀況. 當他們進入迦南地以後, 這些
供應就沒有了. 書5:12說: “他們喫了那地的出產, 第三日嗎哪就止住了, 以色列人也不再有
嗎哪了”.  

 
以色列民承認以前所犯的大罪(尼9:16-37): 在這一段經文中, 提到很多得罪神的事, 從出埃及在曠野中, 
到當時以色列人被擄歸回到耶路撒冷. 這一段描述的歷史大約是主前1446年到主前538年之間, 大約包
括了900多年的時間. 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, 就是在以色列民的”認罪告白”中, 大部分列舉出來的罪, 
都是”我們的列祖”所犯的, 他們描述這些罪行的時候都是用”他們”. 所以有人認為, 以色列民是在認別
人的罪呢, 還是在認自己的罪呢? 尼9:2說: “以色列人就與一切外邦人離絕, 站著承認自己的罪惡和列
祖的罪孽”. 這節經文就肯定告訴我們, 以色列民不單單是在認他們列祖的罪, 也在認自己的罪. 所以我
們看今天這段經文的內容時, 不是要看別人犯了甚麼罪, 而是要看人會犯甚麼罪. 透過當時在耶路撒冷
以色列民的認罪告白, 我們也應當思想, 自己要認甚麼罪.  
(壹) 以色列民承認在曠野所犯的罪(尼9:16-25) 

(甲) 請注意尼9:16的那個”但”字; 雖然神施下那樣多的恩典, 他們仍是那麼頑梗, 那麼不順服, 那麼
樣的驕傲. “但我們的列祖行事狂傲…但你是樂意饒恕人…他們雖然鑄了一隻牛犢…你還是大
施憐憫, 在曠野不丟棄他們…”( 尼9:16-19). 往後幾節, 再說到雖然他們屢次背逆, 神仍是如何
恩待他們; “你也賜下你良善的靈教訓他們, 未嘗不賜嗎哪使他們餬口…”( 尼9:20-25) .  

(乙) 尼9:16-25這段經文記載了以色列民的祖先從出埃及到進迦南地之間, 大約有40年 的歷史. 這
段記載並沒有把出埃及記的歷史中, 所有以色列民悖逆神的事情都寫下來; 在這裏只是選擇
性的把得罪神最重要的事寫出來而已; 這件事就是摩西到西乃山山 上領受律法的時候, 百姓
因為摩西去了太久, 以為他已經發生不測, 而按照他們在埃及時看見埃及人的信仰, 造了一隻
牛的偶像, 然後說, 這就是帶領他們出埃及的神.  

(丙) 我們相信, 摩西被神呼召前往西乃山之前, 他自己都不知道要去多久, 以色列百姓幾百萬人等
在山 腳下, 也不知道要等多久. 申9:91說摩西上山一共四十晝夜, 百姓以為摩西已經死在山上
了, 於是要亞倫代替摩西繼續帶領他們, 而且要他用埃及人的偶像, 作 為信仰的對象. 這一件
事後來並沒有成為以色列民不能進入迦南地的理由.  

(丁) 其實, 製造金牛犢這件事, 並不是以色列人在曠野時所犯最大的罪; 他們所犯最大的罪就是, 
不相信神能帶領他 們進入迦南地. 他們原本已經走到迦南地的門口了, 為了要了解迦南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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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況, 每一個支派派一個人進去窺探. 十二個探子進去探查了四十天以後出來, 其中十個人說
進迦 南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, 因為迦南地的城牆太堅固, 人民太強壯了. 只有兩個人說, 神既
然都帶領我們出了埃及, 在曠野中經歷各樣困難到這裏了, 祂一定會帶領我 們進入迦南地的. 
但百姓寧願接受十個人的看法, 不把少數兩個人對神的信心當一回事, 結果被神處罰在曠野
漂流, 直到當時二十歲以上的人都死去以後, 他們 新的一代才得進到迦南地.  

(貳) 以色列民承認進迦南地後所犯的罪(尼9:26-37) 
(甲) 尼9:26-31概略的描述了 , 以色列民從士師時代到王國時代的情況. 這一段期間大約有將近800

年的時間, 以色列人從沒有王到立王, 經歷統一王國跟南北分裂的時代. 他們有聖殿, 聖殿中
有 祭司和利未人, 聖殿以外有先知等神職人員, 把神的律法教導給百姓. 但在這期間以色列民
反反覆覆的背叛神, 他們每一次背叛神時, 不但把律法視為無物,  也常常殺害先知, 拒絕知道
或聽到關於自己犯罪的事. 尼9:26說: “他們不順從, 竟背叛你, 將你的律法丟在背後, 殺害那
勸他們歸向你的眾先知, 大大惹動你的怒氣”. 以色列民在歷史中一再背棄神的律法, 殺害勸
告他們的先知, 這一段將近800年的歷史告訴我們, 人有”凶惡的罪”.  

(乙) 不但百姓背逆神, 尼9:34-35說: “我們的君王, 首領, 祭司, 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, 不聽從你
的誡命和你警戒他們的話. 他們在本國裏沾你大恩的時候, 在你所賜給他們這廣大肥美之地
上, 不事奉你, 也不轉離他們的惡行”. 百姓也承認, 他們所遭遇到的苦難, 是要顯出神是公義
的, 因神所行的是誠實的, 而他們所作的都是邪惡( 參尼9:32-33).  

(丙) 尼9:36-37說: “我們現今作了奴僕; 至於你所賜給我們列祖享受其上的土產並美物之地, 看哪, 
我們在這地上作了奴僕. 這地許多出產歸了列王, 就是你因我們的罪所派轄制我們的; 他們任
意轄制我們的身體和牲畜, 我們遭了大難”. 這一段話用的雖然是第一人稱(我 們), 跟前面用”
我們的祖先”或”他們”不一樣. 這裏所談的景況, 主要還是他們祖先所導致的, 不過以色列民
在這一段認罪的告白中, 承認他們是有罪的. 在應許之 地, 以色列民原本可以享受所有土地所
生產的美物, 但他們辛勞耕耘之後, 卻要把收穫的交給別人, 神原本要給他們得到的, 他們卻
拱手交給別人, 這是他們失責 的罪; 他們辜負了神的恩典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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